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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

行政审批服务局文件

固行审（评审）发〔2018〕71号

关于《固原正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油气合建站项
目（加油部分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固原正源天然气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固原正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油气合建站项目补

充说明（加油部分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

悉，经组织专家与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勘验及评审会议审查，现批

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本项目位于宁夏固原经济开发区振兴街。本项目总占地面积

6602m
2
（约 9.9 亩），总建筑面积 2354.41m

2
。项目主要建设加油

加气罩棚 1 座，四枪加油机 5 座，四枪 CNG 加气机 4 座，站房 1

座，20m
3
汽油罐 3 个，20m

3
柴油罐 2 个，压缩机房 1 个（配套 C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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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缩机 2 台），9m
3
CNG 储气瓶组 1 组（包括 6 个水溶剂储气瓶），

槽车卸气柱 1 台，脱水干燥机 1 台，软水器 1 台，冷却塔 1 套，

顺序控制牌 1 套。本项目总投资 38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88

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.32%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要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的对策、建议

和本批复要求，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

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三、强化对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

（一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严格执行《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》（HJ/T393-2007）、

《固原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固原市2017

年市区扬尘污染整治实施方案》，施工现场必须做到6个100%防

治措施，施工单位应采取以下措施：

1、施工现场设置高度不小于2.5m的封闭的硬质围挡，实行

封闭管理。围挡应当坚固、稳定、整洁、美观，站房建设过程中

必须采用符合安全要求的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全封闭，封闭必须高

于作业面且同步进行，安全网之间必须连接牢固，封闭严密，并

与架体固定。防止施工中物料、建筑垃圾和渣土等外逸或遗撒，

避免粉尘、废弃物和杂物飘散。塔吊要有喷淋设施。

2、施工物料堆放规范，水泥、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篷

布覆盖；施工现场主要通道、进出道路及材料加工区地面进行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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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；施工现场出入口要设置车辆清洗装置，禁止运输带泥土上路。

定期对地面洒水，并对撒落在路面的渣土及时清除，避免产生的

扬尘对周边住户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。

3、施工现场主要运输道路尽量采用硬化路面，自卸车、垃

圾运输车等运输车辆不得超载，并且在施工区出口设置防尘飞扬

垫。

建设单位应全面落实以上扬尘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大气污染

物排放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

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工程完工后，施工单位须及时拆除

施工场地围挡、安全防护设施和其他临时设施，并将施工场地及

四周环境清理整洁。
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措施

项目施工现场不设置施工营地，施工人员租用周边营业房，

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现有营业房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；施工单

位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，施工废水经 10m3
沉淀池沉淀后回用，

尽量降低施工期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。

（三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1、加强施工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，禁止夜间进行

高噪声施工作业，严禁晚间 22：00~6：00时段施工。如果确须

夜间施工，须到当地环保部门办理夜间施工审批手续。

2、降低施工设备噪声，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；降低人为噪

声，按规定操作机械设备。模板、支架装卸过程中，尽量减少碰

撞声音，对动力机械、设备加强定期检修、养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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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立临时声障：对位置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，能置于室

内操作的尽量进入操作间，不能入操作间的，可适当建立单面声

障，在进出口设置汽车禁鸣标志及减速带。

4、因工艺需要必须进行连续施工的应在施工前 15日向固原

市环保局提交施工申请，说明施工时间、产生噪声的设备型号、

数量及噪声级等，同时张贴公告，及时告知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公

众，尽可能取得谅解。

确保施工厂界噪声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防治措施

施工期间挖土、运输弃土、运输各种建筑材料（如砂石、水

泥、砖、木材等），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并采取以下

防治措施：

1、遗留在现场的建筑废物要及时清运或回填，运送建筑垃

圾的车辆要加盖篷布，不要随意倾倒，建筑废物在施工现场的金

属要及时回收。

2、开挖的土石方要定点堆放，并作苫盖处理。

3、建筑垃圾应运送到政府部门指定地点，不得随意倾倒。

生活垃圾经垃圾桶集中收集后送往附近的垃圾中转站统一处置。

四、强化对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管理

（一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1、为减小卸油、加油过程中油气的挥发量，减轻油气挥发

对环境空气的影响，项目须安装两套油气回收装置，经油气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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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置吸收后，回收效率为 90%。通过类比《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

润德加油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（宁精验检

[3]字 2017 第 014 号）中的监测数据资料，本项目加油站区非甲

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≤0.968mg/m
3
，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表 2 标准。

2、作业废气防治措施，采用地埋式工艺安置储罐，保持罐

体的恒温，减少烃类物质的排放。为减少卸油及加油机作业时由

于跑冒滴漏造成的烃类气体损失，油罐车卸油采用密闭管道卸入

储油罐中，再由加油机自带的潜泵将油品吸入加油机，再经过加

油加压后加入加油车辆，整个过程均要密闭作业，有效防止烃类

物质的排放。加强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学习，严格按照行业操

作规程作业，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、防止管道老化，从管理和作

业上减少排污量。

通过以上防治措施，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二标准，。
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措施

1、生活污水经1座6m³化粪池处理后，达到《污水排入城镇

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A级标准，经过市政排水

管网进入固原市污水处理厂处理。软水器制备软水过程中产生的

含盐废水经水桶收集后用于场区抑尘。

2、地下水环境防治措施，为防治地下油罐区发生渗漏，按

照《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2017年 3月）

相关要求，本项目设有重点防渗区和一般防渗分区，重点防渗区



- 6 -

包括油罐区，防渗系数≤1×10-10cm/s；一般防渗分区主要包括

加油加气棚区、CNG储气区、压缩机房、站房，防渗系数≤1×

10-7cm/s。项目储油罐采用内钢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油罐，

储油罐内层采用 6mm 厚钢板无缝焊接，储油罐外层设防腐层，

防腐层采用 4 层环氧煤沥青漆油+3层涂布防腐设计。油罐埋放

区四周及中部框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油罐及管道安装完成后，

空隙处采用细砂料填充，顶部采用三合土（细砂、白灰、黄土）

夯实后，表层贴地瓷砖防止雨水渗透。储油罐采用内钢外玻璃纤

维增强塑料双层油罐，储油罐内层采用 6mm厚钢板无缝焊接，

储油罐外层设防腐层，防腐层采用 4 层环氧煤沥青漆油+3层涂

布防腐设计。油罐埋放区四周及中部框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

油罐及管道安装完成后，空隙处采用细砂料填充，顶部采用三合

土（细砂、白灰、黄土）夯实后，表层贴地瓷砖防止雨水渗透。

同时，加强设备维护和管理，杜绝油品跑、冒、滴、漏的发生，

从而有效避免油品渗漏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。

3、危险废物暂存间防渗漏措施应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收集

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的要求进行防渗、防腐处

理，危险废物暂存间设置经过防渗、防腐处理的地沟。

（三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应优先选择低噪音设备，高噪声设备安装时采用加装减振垫

等消声、隔声、减震措施，出入区域车辆严格管理，通过车辆的

入口处设置禁鸣标志、安装减速带。采取绿化降噪等措施，经距

离衰减后营运期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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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 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防治措施

1、生活垃圾经设置的垃圾箱集中收集后送往附近的垃圾中

转站统一处置，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

标准》（GB18599-2001及2013年修改单）要求。

2、项目油罐需要清理或检修，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专

业公司实施，每3年清洗一次，使用柴油和锯末清洗，清理后产

生的废油及废油渣由专业公司统一收集回收。加油枪擦洗后产生

的废抹布，按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16年）危险废物豁免

管理清单要求，混入生活垃圾，送至附近的垃圾中转站统一处置。

危险废物处置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

及2013年修改单）要求，处置运送过程必须按照国家《危险废物

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（1999年）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五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1、运营中应按规定对设施定期检修、更换，杜绝人为因素

造成事故发生；

2、认真制定并严格落实《事故应急处置预案》并向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，建立重大危险源等级台帐，并定期进行检

测和组织演练，指派专人进行日常维护及保养。

3、建设消防水池用于泄露事故发生后应急使用。

4、项目周边新建其他建筑物时应充分考虑与本项目的安全

防护距离。

严格遵照国家有关规定生产、操作，严格落实各项防止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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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的防范措施和要求，确保突发环境风险事故的应急处置到位。

五、本批复仅限《报告表》中确定的建设内容，项目的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

文件。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五年内有效，有效期内项目未开工建

设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

六、项目竣工后，配套建设的大气、水污染防治设施由项目

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自行组织验收；噪声、固废污染

防治设施由环保部门进行验收。环保设施未通过验收，项目不得

投入运行。未同步配备油气回收装置的新建加油站、储油库和新

配置的油罐车，各部门不得进行验收，不得批准投入使用。

七、市环保局（市环境监察支队）应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

监督检查工作，确保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环保措施落实到位，各

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建设单位统一代码：91640404799908668N

建设单位联 系 人：翁春和 13519266666

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18年 9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环保局、安监局、商务局，市环境监察支队。

本局局长、副局长。

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科 2018年 9月 12日印发


